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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工资发放清单。

二、城市困难职工和困难农民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规定。

城市困难职工在建档之前，原则上要按照皖工发〔2017〕69 号

文件规定进行困难职工家庭信息比对核查，城市困难职工不授权

比对的不予建档。若本地对城市困难职工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对

存在一定困难，应当协调当地有关部门，对城市困难职工家庭房

产信息、车辆信息、工商登记信息做到“三必查”，在核查的基

础上，再结合其它信息综合判断。困难农民工原则上由劳动关系

所在地工会组织建档帮扶，困难农民工家庭经济状况无法进行核

查，县级（含县级）以上总工会应落实专人进行实地走访，综合

考量困难农民工家庭经济情况，按照程序建档帮扶。

三、困难职工房产和车辆是否建档的认定。困难职工家庭信

息核对或走访中发现困难职工家庭有 2 套住房但其有产权证明

的住房人均面积不超过当地最低住房保障标准的；困难职工家庭

原有一辆购置价格在 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以下的机动车;此类

因困难职工本人、配偶或子女患大病以及重大灾害、事故等造成

困难且符合皖工发〔2017〕51 号文件第五条规定建档标准的，

可以建档帮扶救助。

四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救助。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

不得使用各级财政、工会列支的帮扶专项资金，应当使用工会经

费列支的扶贫专项资金。对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困难农民

工档案的，应当符合困难农民工建档标准，一般只对农村建档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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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困难农民工进行助学帮扶，其它生活救助、大病救助因已享受

脱贫攻坚的优惠政策，原则上不再帮扶。

五、困难职工建档收入和支出的认定。困难职工家庭成员收

入不宜确定的，可以通过走访、评估、邻里问询等多种方式，结

合当地实际及职工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实际情况，综合评定；确实

无法核实收入的，可以按照家庭所在地最低工资规定予以认定收

入。困难农民工配偶一方居住农村，收入无法认定，可以根据家

庭所在地上年度统计部门发布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测算。

皖工发〔2017〕51 号文件规定：（家庭可支配收入-由于患病、

子女上学、残疾、单亲及其它特殊原因造成支出费用）÷家庭总

人口≤当地低保标准的职工家庭，扣除的支出费用应当为治病

（住院医药费用清单扣除相应医疗保险支付金额后，个人负担自

付医疗费用；慢性病医药费用按照当地实际确定）、上学、意外

等必须支出，不含困难职工生产生活所需的食物、衣着、住房、

日用品支出等支出。

六、困难职工、农民工建档帮扶特殊情况。关于去产能企业

转岗分流职工、城镇国有集体企业在改制后出现的协保人员等特

殊群体，各地总工会可根据当地情况，制定相应具体实施细则。

对于本地困难职工、农民工基本符合皖工发〔2017〕51 号文件

规定建档标准，但存在不好把握的情况，需要使用中央、省财政

帮扶资金建档进行生活救助、助学救助、大病救助的，应当一事

一议，经县级（含县级）以上总工会党组会或主席办公会集体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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